
执法管理化： 法律的组织运作逻辑
———基于对违法建筑拆除的个案考察

谭　 俊

【摘要】虽然公共行政中一直存在法律主义和管理主义的争论，但行政组织
如何理解和应用法律却一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行政组织的运作主要是按照管
理主义的逻辑，强调通过有效调配组织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法律的运作主
要是遵循法律主义的逻辑，注重的是基于合法／非法作为符码的规范性评价，二
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当遇到公共事务中的治理“难点”问
题时，需要执法者与管理者共同应对。此时，法律的理念被行政组织所吸收、
利用和转变的过程就形成了执法的管理化，具体表现为法律目标、内容、理念、
符号和组织方式的管理化。导致执法管理化的原因在于行政对法律的吸纳，包
括对法律不确定内容的意义建构、组织分包制对法律的统摄以及管理修辞对法
律目的的重构。执法管理化虽然可以提高执法效率和行政组织的正当性水平，
但也会导致法律的解构和执法权威的削弱。尽管如此，执法管理化充分体现了
我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相融合的方式之一，对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协
调法律的管理者角色和监管者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推进行政法学体系转型，
提高公共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执法管理化　 违法建筑　 管理主义　 法律主义　 组织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３）０３ － ０１００ － ２０

一、问题意识与既有研究

现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在于将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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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划分和严格的归责，最终实现依法行政。在这一过程中，“行使公共权力和
处理公共事务的行政过程转变为执行法律规则和程序规定的法律过程” （强世
功，２０１１：８３）。正因如此，部分学者观察到政府在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出现了
“行政执法化”（强世功，２０１１）和“管理合法性” （朱涛，２０２１）现象。然
而，法律执行并不是发生在纯理性的真空中，而是要穿透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
多层级官僚系统才能实现，故执法的过程必然受到行政组织运作的影响。已有
研究者注意到行政组织对执法的影响，特别是党政结构和行政组织中的条块结
构对执法的形塑作用，但忽视了执法过程中法律逻辑与行政管理逻辑之间的差
异，未能对法律与行政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的考察。具体而言，行政
组织和组织内的行动者如何理解和应用法律？组织如何将法律转译为内部政策
和程序？组织对法律的遵守是符号性的还是实质性的？等等。对上述问题的回
答有助于深入认识法律在行政组织的运作机制，以及政府依法行政的表象和
实质。

近年来，关于行政执法的经验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研究者们一方面
对执法过程的各种现象予以深入的揭示，另一方面对执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予
以深刻的剖析，提出了各种有力的机制解释。诸多精彩纷呈的研究背后共享的
核心问题意识是执法为什么难。具体言之，在行政法律规范日益完善的背景下，
为何法律的执行总是存在各种偏差或失灵，出现诸如选择性执法（戴治勇，
２００８）、弹性执法（陈柏峰，２０１５）、运动式执法、模糊性执法（王裕根，
２０１９）、钓鱼执法、暴力执法、法律耗散（王波，２０１１）、相机执行（徐建牛、
施高键，２０２１）等。面对这些现象，在定性或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学者们从三
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理论解释。

第一，法律不完备理论进路。此种进路将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主要归因
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或者未按照相应的程序性和实体性法律规范严格执行，特
别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姜明安，１９９３）、过分依赖强制和制裁（王锡
锌，２００５）等。法律的完备性预设了法律规则清晰明确，执法者是完全理性的
（李燕等，２０２１），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对法律进行“最佳诠释”。在此延长线上，
法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如果法律是完备的，基于完备性的最优设计能够充分实
现对违法者的威慑，而不完备的法律将对执法权的配置带来影响，同时可能产
生大量的“负外部性”（Ｐｉｓｔｏｒ ＆ Ｘｕ，２００２）。

第二，基于制度－结构的解释进路。由于执法者嵌入在不同的组织结构中，
故组织的目标设定、组织结构的构成及组织权力的运行等都会对法律的执行带
来影响。在组织目标设定层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执法部门和政府
管理部门的目标均存在冲突或不一致的可能。当不同组织机构的目标不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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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发生目标替代，通常会形成以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中心工作目标替代其
他层级部门的工作目标的现象，这会导致选择性执法（戴治勇，２００８；黄锫，
２０２１），执法效果也会出现时而有效时而无效的摇摆现象（何艳玲，２０１３）。在
组织结构的构成层面，政府组织内部不同执法机构以及执法机构与其他机构之
间的“孤岛现象”导致法律执行的“失真”，而组织内的条块结构、政治伦理
和权责配置也都从不同方面塑造基层执法（陈柏峰，２０１７）。另外，不同执法部
门间的博弈（王清，２０１５）对法律执行效果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组织权力运
行层面，执法事项在组织层级传递过程中会导致法律的耗散（王波，２０１１）。

第三，基于行动－过程的解释进路。如果说制度－结构路径强调对执法者
的约束条件，那么行动－过程进路则侧重于执法者在组织结构中的能动性，以
及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的互动过程。相关的研究主要通过考察具体执法情境
中执法者的各种行动策略。具体而言，作为街头官僚的执法者在资源稀缺的环
境下，通过“变通执行” （刘鹏、刘志鹏，２０１４）、寻求“平衡” （刘升，
２０１８）、建构“关系网络”（甘霆浩，２０２１）、“猫鼠游戏” （吕德文，２０１９）、
技术化的“案卷制作”（郭晓雨，２０２１）等方式来应对组织内的考核、问责压
力以及实现与执法对象的“合作共生”（于龙刚，２０１５）。与之相应，法律在执
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的交换和互动过程中得以消解和重构。

上述诸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法律执行偏差问题的认识，但相关研究仍存
在学术推进的空间。偏差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它忽略了实践中存在的法律执行
无偏差的情形。不仅如此，偏差研究预设了法律目的的单一性，其线性思维未
能注意到法律与组织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具体而言，法律不完备性理论
进路对法律及运行过程建立在理性假设基础上，忽视了现实运作的多重影响因
素；制度－结构解释进路将行政组织预设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忽略了行政组织
内在的复杂性以及对法律执行的正向促进作用；行动－过程的解释进路则主要
围绕执法者的行为选择，忽视了非执法者的其他执行者的作用。基于此，本文
将转换既有执法研究的“偏差”视角，通过聚焦公共行政中行政组织如何通过
解释和重构法律以应对治理中出现的“难点”① 问题，探索中国语境下的组织
场域与法律场域相互作用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本文将以Ｓ市Ｍ区基层政府对违法建筑的拆除过程为线索，集中考察政府
组织通过“管理”的方式实现法律的过程和机制，以透视政府组织对法律运行
的影响。首先，在对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法律在组织运行中出现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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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现象。其次，对执法管理化的表现形式及具体内容进行探讨。再次，在前
述基础上，对导致执法管理化的内在机理进行详细分析，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
最后，对执法管理化所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行评价，讨论其具有的正向功能和负
向功能。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案例

（一）个案选择与资料收集
基于个案的定性研究旨在对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逻辑进行揭示。本研究案

例源自笔者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Ｍ区Ｘ街道调研期间的意外发现。选
择此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典型性。Ｘ街道ＨＭ小区的违法搭建一直是Ｍ
区违建治理中难啃的“硬骨头”，对违建治理的分析不仅能够反映违法建筑拆除
中常见的问题，还能够揭示行政组织在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复杂性要素。二是完
整性。Ｍ区Ｘ街道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整个拆除过程以
及事后的效果都已经呈现出来，相应的案件材料收集也相对完全。三是适应性。
违法建筑拆除的过程不仅是执法事项之一，同时也属于政府公共治理的主要内
容之一，其任务的完成需要政府各个条块部门共同协作，以及综合运用管理和
法律手段，因而该案例与研究问题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Ｍ区Ｘ街道于２０１０年正式成立，辖区面积１９ ２６平方公里。Ｘ街道成立之
初有１１个村委会，９个居委会，辖区内有大量的城乡接合地带，其在发展的过
程中面临大量的动迁和违章建筑的问题。故对违法建筑的拆除一直是Ｘ街道工
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旨在建设“无违建居村（街道）”。本研究主要通过深描
ＨＭ小区违法建筑拆除的个案来揭示政府组织如何运用法律的过程和机制，收集
的资料主要是笔者在对整个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接触到的会议记录、档案资料、
政府文件、新闻报道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访谈等。

（二）违法建筑的生成与整治
Ｘ街道的ＨＭ小区与Ｈ镇相邻，是一个建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农民新村。该

新村主要是因为Ｈ镇招商引资而将部分村民动迁形成的。小区土地的所有权为
集体所有，但是小区的房屋由村民自己建造，共有３９户。其中每户宅基地被批
准占地面积为１０６平方米，建筑面积为２００平方米。在Ｘ街道成立之前，该新
村一直由Ｈ镇负责管理。Ｘ街道成立之后，新村所在地被划入了Ｘ街道的行政
管辖区域内，但是土地权属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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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违法建筑的生成与执法的推诿
自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开始，Ｍ区大联动中心①陆陆续续接到有关ＨＭ小区违

建的投诉。投诉内容主要包括破墙开店和违法翻建。尽管相关案件的投诉不断
发生，相应的违法翻建现象却没有得到有效处置，因为各个部门都认为该小区
的违法建筑管辖问题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对于Ｘ街道城市管理执法中队
（后文简称“城管执法中队”）而言，该小区“属于农村宅基地，不属于城市管
理执法范围”；对于Ｘ街道而言，虽然街道对该小区有日常监管职责，但是却没
有对违法建筑的执法权，主张应当由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后文简称“区
规土局”）管辖；对于区规土局而言，“按照土地所有权归谁由谁查处的工作惯
例，违法建房应由Ｈ镇人民政府负责”；但是对于Ｈ镇而言，该小区已被划入Ｘ
街道的行政区划，根据行政执法属地管辖原则，不应由Ｈ镇立案查处。在各个
执法部门间的相互推诿中，违法建筑的范围和规模都进一步增加了，其中有３４
户村民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违法搭建，包括加层和场地违建等，并主要用于房
屋出租。其中，违法搭建面积最多的一户达到了１２８０平方米，小区总违建面积
达到１ ４２万平方米，所容纳的租户人数有２０００多名。而关于违建执法主管部
门的归属问题直到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７日才得到解决，主要通过由副区长牵头，召
集区联动中心、区规土局、区城管大队、Ｘ街道和Ｈ镇进行统一协调，确定了
由区拆违办牵头、Ｈ镇为执法主体，其他单位和部门配合的方案。不过，此方
案在实际的拆违过程中又发生了变化，事实上由Ｘ街道和Ｈ镇各承担了部分违
法建筑的拆除工作。更关键的是，尽管违法建筑的执法主体被确认了，但是对
违法建筑的拆除却一直被拖延。
２ ． 违法建筑的整治与违建户的对立
ＨＭ小区违建问题随着投诉的增多而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其中，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３１日，区拆违办召开专题会议重新启动了对该小区的违建治理工作。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日、３月７日，分管的副区长两次批示要求Ｈ镇组织力量依法拆
违，但都没有获得实际的效果。直到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拆违工作才获得了实
质性的推进，因为Ｍ区区长带领分管拆违、公安、城管的三位副区长以及法制、
监察、房管、建设等部门的负责人对违法建筑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当天
召开了拆违的办公会。会议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工作要求：一是由Ｘ街道负责对
小区的出入管理，全面停止在建的违法建筑；二是要求由区分管拆违的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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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联动中心是Ｍ区探索建立的“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中心”，其在不改变既有
的行政管理组织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信息化平台，对管辖区域内的相关事项通过“统一
指挥、协调、监督”，实现信息采集、矛盾排查、治安联防和行政执法的一体化。



牵头，制定出具体的拆违方案；三是要求监察部门对违法建筑形成原因进行追
查并问责。

针对第一项工作要求，Ｘ街道当天召开动员部署会，明确了具体的工作内
容：第一，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起，对ＨＭ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特别是与在建
项目相关的人员只出不进；第二，成立了具体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宣传、维
稳和后勤保障等工作；第三，开展一户一方案的调查摸底，弄清小区违法建筑
的情况和租住人员信息。

针对第二项工作要求，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区政府牵头成立了专项整治领导
小组，制定了《关于拆除ＨＭ小区违法建筑实施方案》。其中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分别由两位副区长担任组长和副组长，拆违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同时都是领导小
组成员。方案初步确定拆违的四个阶段，即调查摸底阶段、宣传教育阶段、综
合整治阶段和依法拆除阶段，预计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完成。

针对第三项工作要求，区问责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５日
公布了对ＨＭ小区违法建筑产生、发展过程中相关单位和人员的问责结果。主
要涉及Ｘ街道、Ｈ镇、区规土局、区拆除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后文简称
“区拆违办”）、区联动中心共１３人，其中有２人被处以行政警告、通报批评并
调离岗位，１人被责令诫勉谈话、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并调离岗位，其余
１０人均受到通报批评、责令书面检查、诫勉谈话等处分。

与此同时，从２０１４年６月开始，ＨＭ小区违建户们开始到街道、区政府、
市政府多次上访，其主要的诉求有以下几项：第一，部分违建户因为尚处于在
建中，有的是通过借钱翻建的，其原本希望通过出租收回成本，如果被拆除将
面临较大的经济损失，希望政府能酌情给予补偿。第二，ＨＭ小区违法建筑的形
成与政府监管不利有关，相关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综合
考虑客观情况。第三，违法建筑被拆后，部分租户要在外租房过渡，由于经济
拮据，希望政府能够补贴部分房租。第四，希望有关部门公布违建治理方案。
第五，除了ＨＭ小区外，还有其他存在违法建筑的小区，为什么不拆它们而先
拆ＨＭ小区，希望政府有关部门予以说明。由于违建户的强烈反对，拆违工作
陷入了停滞。
３ ． 软硬兼施与成功拆违
直到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３日，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又召开了两次工作推进会，要求

全面推进拆违整治工作，使停滞的拆违工作得以恢复。新的工作推进会制定并
通过了《关于ＨＭ小区综合整治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其中除
了对具体整治方案进行了更新外，还规定了整治补偿标准。根据《实施意见》，
预计在５月４日实施拆违封闭式管理，５月１１日进入强制拆违阶段。根据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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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方案，新成立的工作组通过上门宣传和说服教育与部分违建户陆陆续续签
署了拆违协议。与此同时，专项整治小组还联合公安、城管、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工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劳动监察等部门开展了
联合执法，主要是针对ＨＭ小区沿街破墙开店的３２间无证经营的商铺和黑中介
进行了执法。从４月２４日到５月５日，专项整治小组先后开展了５次联合执法
行动，沿街无证经营的商铺只好停业和搬迁，进而对其实施了拆除。这对小区
内不愿意签署拆违协议的村民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并最终促使所有违建户
都签署了助拆协议，提前完成预定目标。

三、违法建筑拆除的管理化过程

理想的执法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执法人员的活动必须在法
定的职权范围内；第二，执法活动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第三，执法活动是将
法律的一般规定适用到具体案件中的过程，法律的规定是一般，具体的案件是
特殊，适用法律一律平等。”（朱景文，２０１３：６７）不过，此一模式是逻辑推演
的结果，未能将执法过程中的多种影响因素纳入考察，其中包括执法者所嵌入
的组织。组织运作主要是按照管理主义的逻辑，强调通过有效调配组织资源，
以实现特定目标；而法律运作主要是遵循法律主义的逻辑，注重的是基于合法／
非法作为符码的规范性评价。当两种场域逻辑相遇时，组织可能受到法律的影
响，其行动策略和组织结构会受到相应的形塑。与此同时，法律也会受到组织
的影响，被组织的规范和运行逻辑所过滤和调整。对于行政执法而言，法律的
理念被行政组织所吸收、利用和转变的过程就形成了执法的管理化。这一过程
中法律主义的逻辑就被管理主义的逻辑所吸纳。前文ＨＭ小区的违法建筑拆除
过程从多个方面体现了执法的管理化。

第一，行政组织通过目标设定，将法律目标转换为组织目标，实现法律目
标的管理化。法律的目标具有应然性，往往不考虑具体的情境；相对而言，组
织的目标选择是在多元的任务中结合组织资源、任务权重以及难易程度权衡的
结果（蒋勇，２０１７）。当法律的目标被转换为组织目标后，组织就会在合法性目
标的基础上加入效率和效果的因素。一般认为，违法建筑是指违反了城乡规划
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相
关设施。其本质上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比如“未取得规划许可证或未
按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未按照土地用途使用土地”“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建筑”等。从中可以看出，法律旨在实现对建筑规划和建筑质量的有效控制
和保障。在日常执法中，规划部门和城管部门对简易的可拆除违法建筑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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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拆除。但对于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行政监管不力或法律规定空白等原因形
成的拆除难度较大的违法建筑，则需要通过政府作为拆违的主体才能有效推进
拆违工作。而政府对拆违问题的关注主要不是因为其违法，而是其可能带来的
非法占用公共空间、危害邻里关系、引发环境污染、滋生安全隐患等方面的社
会秩序问题（沈福俊，２０１６）。这诸多的问题就成为政府管理部门需要解决的事
项，具体的解决方案就是消除存在的违法建筑，同时防止新的违法建筑的产生。
不过，其是否能够成为政府行政组织的目标事项，则取决于违法建筑所带来社
会后果的严重程度。

对于Ｓ市而言，违法建筑在２０１４年是城市管理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顽症问
题，也因此成为市政府的重点工作。市政府制定了《Ｓ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
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目标是“全面正确运用
法律资源，整合行政管理手段，优化查处工作机制，完善拆除违法建筑的执法
流程。集中整治一批社会矛盾突出、安全隐患大、群众反响强烈的违法建筑，
逐步清除存量违法建筑”。当拆除违法建筑的目标成为行政组织的目标后，组织
的决策者就会予以重视并迅速执行。当然，具体执法的对象也需要有代表性，
这样才能为后续的拆违带来示范效应。ＨＭ小区不仅违法建筑规模大，对社会秩
序和公共利益所产生的危害都十分严重，而且一直缺乏明确的主管部门，相较
于其他违法建筑区域，治理难度也更大。正因如此，Ｍ区区长带领各个部门负
责人到ＨＭ小区现场考察，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真正地推动了对ＨＭ小区违
法建筑的治理。

第二，组织政策的制定者可以通过制定在组织内部具有效力的规则，实现
法律内容的管理化。“事实上，行政活动所依照的法，绝大多数是行政机关所创
制的规则。”（王锡锌，２００８：６３）组织内部所创制的规则有的是对既有法律规
范的复制和细则化，也有的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制定的新规则。在这一过程中，
法律的规则就转化为组织内部的管理规则，变成可以被具体实施的行动方案。
关于违法建筑拆除的规范，除了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外，Ｓ市制定了《Ｓ市拆除
违法建筑若干规定》和《Ｓ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Ｍ区制定了《关于加强违法建筑拆除工作的实施意见》《Ｍ区违法用地和
违法建筑责任追究实施办法》。针对ＨＭ小区违法建筑的拆除，Ｍ区还制定了
《关于拆除ＨＭ小区违法建筑实施方案》，Ｘ街道制定了《Ｘ街道整治ＨＭ小区
工作方案》《Ｘ街道整治ＨＭ小区工作计划》等诸多规则。这些规则在将抽象的
法律规则具体化的同时，还确定了具体执行的主体、方式和责任。通过层层的
细则化，与违法建筑相关的法律规范都被集中在一起，变成可以操作的行动手
册，进而成为执法者的行动资源。对于具体的执行者而言，与其说是他们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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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还不如说他们执行的是这些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而法律只是
融入其中的一个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通过内化于组织中的方式被实现，
而不是仅仅作为组织外的一个控制性因素。

第三，组织决策者通过组织重构来推动法律的执行，实现法律组织的管理
化。“在地方政府推动行政事务改革工作中，地方领导小组成为众多地方政府推
动地方事务有效运转、进行地方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承担着地方重大决策的
参谋议事、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和专项工作的推进等地方治理事务。”（原超、李
妮，２０１７：２７）在区级层面，ＨＭ小区违法建筑拆除主要依赖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的推进，其中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两位副区长担任，小组成员有区拆
违办、行政监察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规土局、住房保
障和房屋管理局、工商分局、人口综合管理办公室、法制办公室、政府新闻办
公室、政府信访办公室、政府督办检查室、大联动中心、Ｘ街道、Ｈ镇和公安
机关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在街道层面，Ｘ街道也成立了由街道主任担任组长、
各个部门领导为成员的拆违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在具体工作推进中，专项整治
工作小组每日形成工作专报，及时报送相关领导；每周召开工作例会，讨论相
关的疑难情况。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不仅能够有效整合各个不同部门的资源，促
进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还通过改变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以实现特定的“项
目”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的“实质权威”取代了执法部门的“正式权
威”，以正向激励的方式有效推动法律的执行。

除了正向激励外，领导小组还能够通过问责来实现对专项行动的反向激励。
虽然对拆违案件的问责是基于前期导致违法建筑生成的各个部门之间的不作为，
但其客观上是希望以此形成警示效应并推动拆违的实施。除此之外，年度对专
项行动的考核也是对拆违过程中各个行动者激励的有效机制。总之，无论是正
向激励还是反向激励，行政组织都可以通过组织内的动员和考核驱动对法律的
有效执行。

第四，组织通过对法律符号的运用来寻求管理的合法化，实现法律符号的
管理化。组织运作除了追求效率外，还要从制度环境中获得合法性。因此，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在拆违过程中对于政策宣传、法律执行和监督都强调要“综合
运用法律资源”，实现依法整治。在宣传动员阶段，负责的居村干部、城管和律
师①一起上门，希望能够说服违建户同意拆除。在执行阶段，专项领导小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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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律师本身就是法律的符号，除此之外，律师在参与拆违过程中能够提供法律意见、起草
法律文书、解答法律问题、协助清退工作、应对突发事件、提供纠纷解决方案等。专项整治领
导小组希望利用律师的中立性和亲和力，协调处理各种利益冲突，减少可能的对立情绪。



要求区规土局对拆违案件进行严格审核，确保案件程序无瑕疵。不仅如此，通
过多次联合执法，对无证经营的劳务中介和商铺实行严格执法则是希望展现法
律的强制性。在执法监督方面，Ｘ街道和Ｍ区政府信访部门对于违建户的上访
予以重视，认真倾听其诉求。政府部门和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考虑到违建户的具
体困难，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强制执行拆违，导致拆违工作一度中断。从中
可以看到，基层政府组织在实施拆违执法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的合法性都非
常重视，这不仅能够避免可能的诉讼风险，还能满足不同社会公众的规范期待。
因此，法律话语符号在拆违过程中不仅能为行政组织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还
能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资源应用于执法的各个环节。

第五，组织运作的“顾客”导向改变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的对立，实现
法律理念的管理化。公共行政中的新公共管理路径强调将政府部门服务对象视
为“顾客”，注重对其需求的回应和满足。因此如何通过各种渠道倾听民众的呼
声，引导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征求他们对公共服务的意见或建议等就成为政府
工作的重要导向。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相类似，我国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也非
常注重社会公众的反馈，将维护民意表达作为促进依法行政和民主决策的重要
手段。对执法而言，当法律目标被转化为组织管理的目标时，在其实现的过程
中也就需要对执法对象的意志予以考虑。在对ＨＭ小区拆违的过程中，如何取
得违建户的同意，确保拆违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就是工作中的重点。在具体拆除
过程中，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主要是希望通过与违建户协商，通过动员其签订助
拆协议的方式实现拆违，尽可能避免采取强制性的拆除。为了能签订协议，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派相应的工作人员走访了每一个小区的违建户，建立了“一户一
档”资料，并要求“充分掌握违建户政治面貌、经济状况、思想动态等情况，梳
理出攻坚重点”（Ｍ２０１５０４１３）。在了解和掌握每一户情况的基础上，具体的执法
人员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攻坚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执法人员需要
保证的基本前提是要“与老百姓思想同步，不能对立”（ＹＳＧ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不仅如此，面对违建户的个人或集体上访，Ｘ街道和Ｍ区政府部门在了解
他们的诉求后，暂停了拆违工作并且改变了既有的拆除方案。其中最主要的变
化是增加了以提供材料回收费用的名义给予违建户相应的补偿①。除此之外，在
后期动员拆迁的过程中，为部分家庭困难的违建户找工作、提供周转的场地甚
至帮助其重建等都是以让执法相对人满意为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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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２０１４年的拆违方案中，没有规定相应的材料回收费，而２０１５年的新整治方案中
添加了材料回收费的相应标准。



违建小区的顺利拆除，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对违建户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①，而
且还通过专项拨款承担了违法建筑拆除的成本并帮助其重建，其目的就是为了
能顺利且平稳地实现拆违。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二元对立思维就转换为或多
或少的具有结果导向的管理思维。

上述五个方面并未穷尽法律在行政组织场域被管理化的方式，只是本文对
违法建筑拆除过程中所主要体现出来的几个方面的总结。法律被管理化的各种
方式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存在相互交叠共同作用的可能。其他类型的执法实
践中还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执法管理化现象，具体管理化的方式和效果也会随
着时间、组织的理性化程度、组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四、执法管理化的生成逻辑与内在机理

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管理主义”与“法律主义”的论争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郁建兴、向淼，２０１６；Ｄｒａｇｏｓ ＆ Ｌａｎｇｂｒｏｅｋ，２０１８）。
其中管理主义（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ｓｍ）最初由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波利特提出，但其
在公共行政中的具体内涵却存在诸多争议。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
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基本主张：首先，管理主义是一种工具理性活动，
注重管理方式的可操作性与有效性。其次，管理主义强调科学技术在管理中的
应用，注重管理的标准化和定量化等。再次，管理主义强调以顾客为导向，通
过提供回应性服务满足顾客需求。最后，管理主义将效率视为核心价值，旨在
通过最有效的方式实现特定的目标（Ｔｅｒｒｙ，１９９８；陈振明，２０００）。可以说，
管理主义是一种实现公共行政的有效方式，是对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
及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与之相应，传统主流行政法主要扮演监控者角色，
旨在对国家行政权进行监督和控制。具体而言，其包含的理论预设有：第一，
行政法的目的在于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同时保护个人在宪法上享有的基本权
利；第二，行政权的运行是以“合法／非法”的二元符码为基础，包括对行政机
关的监督检查和法院的司法审判；第三，行政法以中立的方式，通过正当程序
实现行政法治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管理主义
还是法律主义都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概括，它并不是对现实状况的描述，也不
是对管理过程和行政法运行过程中所有特征的全部归纳。事实上，行政组织场
域和行政法律场域在经验层面上区别不大，二者具有相同的组织、行动者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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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４年，Ｓ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
规定强制拆除费用由违法建设当事人承担，并处以１万元至１０万元的罚款。



程。但是，它们的内在运行却分属不同的制度逻辑，且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后
果。① 本文对二者的辨析只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其差异性特征。在公共行政
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行政法和行政学学科的分化，形成了行政
管理的“去法律化”路径和行政法律的“去管理化”路径。公共行政究竟应该
坚持管理主义还是法律主义一直未有定论，其中有部分学者主张将二者结合起
来，同时强调公共行政中的效率、效益和合法性等问题。不过，由于国内行政
法学界和公共行政学界一直缺乏相应的理论对话，对法律和行政如何交织，以
及内在张力如何消解等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向淼、郁建兴，２０２１）。

执法管理化一方面在于揭示行政组织对行政法律运行的作用过程和机制，
指出法律的执行过程并不是单一对立法指令的“执行”，还与科层组织结构及科
层管理者在具体情境下的选择有关；另一方面也试图展现中国本土语境下公共
行政中管理者和执法者角色的融合方式，并探究其内在的紧张关系。执法管理
化源自美国学者劳伦·埃德尔曼（Ｌａｕｒｅｎ Ｅｄｅｌｍａｎ）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对企业
组织场域与法律场域相互交叠过程的研究。她将法律被组织管理的利益和理念
所形塑的过程和结果称为法律管理化（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并表明组织不
仅是法律运作的环境，而且能够反过来作用于法律，对法律的规则制定和运行
产生影响（Ｅｄｅｌ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Ｅｄｅｌｍａｎ，２００７）。本文将其理论分析框架拓
展运用于政府行政管理组织场域。虽然公共组织与市场组织在目标、组织间权
属关系、责任和使命上存在差异（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但行政组织场域
的运行仍然遵循效率、经济和效能的逻辑，法律场域和行政组织场域在相互作
用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被管理化的现象。具体而言，执法
管理化的实现主要包括两个过程：法律的组织内化以及组织对法律的重构。

（一）法律的组织内化

法律的实现首先是要能够被行政组织所内化和吸收。所谓法律的组织内化，
是指组织将法律的规则转化为组织内部规定并有效执行的过程。法律进入行政
组织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形式上，地方政府法制部门和执法机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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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具体的执行者一方面要考量具体决策和行为的合法律性，另一
方面要兼顾相应的效率和效能。而二者的运行逻辑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常常存在相互冲突的
可能。其可能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观念层面的目标冲突，法律主义更多注
重的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公众权利的保障，可能会忽略效率性的因素；而管理主
义则更多强调整体的社会效率或效果，甚至有时候会强化对行政权力的行使。二是功能层面
的手段冲突，法律主义更多希望基于程序的法律规范评价，而管理主义则诉诸成本－收益的
功利计算，二者在实践中也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评价。



对已有的法律进行解释和细则化，进而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政策文件或具可执行性的裁量标准手册。在实践层面，地方政府会通过专业化
培训、考核、宣传、法律咨询等方式对法律法规进行学习。此外，地方的司法
机关，特别是法院通过行政判决、行政调解、司法建议等方式将法律导入行政
组织内部也是法律内化进组织的另一重要途径。可以看到，行政组织对法律的
了解和掌握主要是通过组织内部的法律专业部门进行转译以及司法机关的外部
压力传导。因为法律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大多数组织机构的成员和管理者都
不会也不可能对其有深入的了解，这也是现代社会法律系统从政治系统中分化
出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专业部门对法律进行转译的过程也就是充分
利用自由裁量权的过程。影响其自由裁量权使用的因素主要是行政组织的法治
文化、组织管理者的法治理念、组织的结构和资源以及特定的法律情境等。在
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组织就能够对法律进行理解和应用。

（二）组织对法律的重构
行政机构的首要社会功能不是根据预先设定的法律条文让“法律与事实相

协调”，而是使“社会运转起来”，改造“人类或其他资源，以实现特定的目
标”（Ｓｅｌｚｎｉｃｋ，１９６９：１４ － １６）。因此，行政组织一方面既要遵守法律，同时也
要对法律进行调整，使之能够有效实现特定目标。在这一调整的过程中，组织
就将管理性的要素融入法律中，对法律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重构。此时，管理的
实际过程就需要在合法性与效率、技术等因素之间进行协调。前文所述的法律
目标管理化、法律组织管理化和法律理念管理化都是组织重构法律的重要方式。
组织通过目标的重置、组织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管理修辞的理念再造，使得法
律的目标及其运作被不同程度地改变。

不仅如此，组织内部也构造了关于法律问题的管理化解决机制，譬如当因
为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不同执法部门在面对ＨＭ小区违建问题相互推诿的时
候，组织内部是通过管理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法律问题。在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
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并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方式，而是通过说服和协商的方式来
有效推进，其中行政组织充分利用了各种管理化技术，包括责任倒逼、积极动
员、软硬兼施等。换言之，法律的执行过程并不是执法者对法律指令予以实现
的简单过程，而是需要通过行政组织的意义建构和问题解决活动而发挥作用。
此过程也就是组织对法律反作用并予以重构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行政组织
在对法律进行重构时，也会把司法机关纳入进来，主要是希望得到司法机关的
支持，以协助其对纠纷的化解。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政府组织能够
对法律进行重构？其内在的逻辑和机理是什么？这与中国行政场域运行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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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机制有关，其中半自主性的法律场域和以党政为中心的行政组织结构是最
核心的因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 ． 法律的模糊性导致组织在执行过程中的意义建构
“法律规范本身的含义并非总是单一而明确的，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必

须对抽象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而解释的基础与中心正是广泛存在于各类法规
之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尹建国，２００９：５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语义模糊
性和多义性特征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大量存在。正因为其内含的不确定性，行政
组织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就具有相应的主观空间，能够将组织内在的目标、
理念等纳入对法律的解释中。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行政组织可以通过多种方
式对法律的意义进行内在建构：第一，基于特定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行政
组织可以在制定具体、详细规则的过程中加入组织内在的管理性因素；第二，
行政组织可以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管理职能调动不同部门的资源以
实现其特定的目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６８条赋予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其中有
关部门就需要根据具体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和具体情况而定。这也为政府组织
能够结合地方的不同情况，调动各种组织资源进行执法提供了可能性。第三，
在法律规则缺乏相应规定时，行政组织能够通过创造规则来应对不同的情况。
这些规则可能合法，也可能不合法，但却是能应对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其合法
与否则需要后续的合法性审查才能确知。总之，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法律的内
在不确定性为组织在执行过程中加入管理化的因素提供了可能。
２ ． 行政管理手段的分包制导致管理对执法的吸纳
从表象上看，中国政府的科层制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有相似之处，但其

核心却是以行政发包制的机制运行。行政发包制是政府组织内部的一种层层发
包关系，其中作为上级权力机关的发包人占有绝对的权威（如人事控制权、监
察权、审批权）和剩余控制权（不受约束的否决权和干预权），承包人拥有充分
的执行权和自由裁量权。在对承包人的考核和控制上，行政发包制采用承包责
任制的方式，即地方政府的管理者要对辖区内的所有事情负责，上级政府主要
是以具体指标的完成度为核心进行考核（周黎安，２０１４）。在这一制度模式下，
作为公共服务的行政执法也属于被地方政府所承包的事项之一，而且无论是执
法人员的设置、执法资源的分配、对执法者的监督考核等也都内嵌于整个行政
组织的运行中。执法不仅要能对各执法事项进行处理，同时也要兼顾整个政府
组织的治理需求。如果说常态执法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执法者的依规执行，那么
实践中的各种运动式执法、专项执法以及参与社会的综合整治等都需要将执法
者纳入行政管理的路径中才能被理解。因此，为了完成承包的任务，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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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执法者和执法系统纳入到整个管理体系中，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整合。
故无论是执法部门还是具体的法律执行者都会被行政组织内在运行的目标、激
励和考核机制所吸纳，为执法管理化提供了机制上的可能。在前述案例中，行
政发包制的运作使得区政府领导能够通过专项整治的方式来运用组织资源，实
现对大规模违建的有效执法。
３ ． 行政组织的管理修辞导致执法观念的重构
执法者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能够“执

法为民”，即在全面推进严格规范执法的同时，要“着眼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行为中都能看到风清气正，从每一项执法决定中
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意味着当法律的刚性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一致时，
需要调整法律的形式理性和程序规则，通过释法说理、说服教育等方式来进行
执法，争取获得更多群众的理解。可以看出，执法部门试图将法律的形式理性
和实质理性统合起来，使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的相互对立变成二者相互之间
的协商和讨价还价，以达成让双方满意的“共识”，最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如此一来，法律的合法／非法的二元符码就变成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协
调机制。换言之，中国的执法就是一种在执法者与执法对象间寻求基于实用主
义“共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ｉｓｍ）（Ｚｏｕｒｉｄｉｓ，２０１１）的过程。因此，行政伦
理的修辞为法律和管理的运行提供了目的性的整合与引导，而合法律性需要服
从于让人们群众满意的实质需求。在本文的违法建筑拆除过程中，对违建户上
访的关注和助拆协议的签订等都是希望通过与之达成共识以顺利实现拆违。

五、执法管理化的影响

当前行政执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将法律的“监控者”角色和“管理
者”角色结合起来，即强调行政组织对法律规则的遵守与有效调配组织资源，
实现法律执行的效率、效果和合法性的有机统一（沈岿，２０１６）。这一转向将进
一步推动法律与管理的有效融合，同时也会进一步推进执法管理化的趋势。虽
然执法管理化有利于提升执法效能，加强行政组织的合法性，但同时也面临法
律的规范性被削减和执法权威的弱化等不足之处。只有对其可能的影响予以深
刻的认知才能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做出有效应对。

（一）执法管理化有助于提升执法的效率和效能
在执法过程中，若执法者严格追求形式合理性，则可能陷入对规范的机械

适用并产生处罚失当、相互推诿责任等现象，进而导致执法的实效性过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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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现代行政法治也逐渐强调在形式理性法的基础上加入目的要素，通过比例
原则、程序性机制等方法来进行协调和保障，使之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在目
的要素的引导下，具体执法需要在可行的目标和手段中选择更加有效的方式，
故对执法效能的要求就成为重点考量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执法管理化有
助于法律目的要素的实现，即通过将法律的目标转化为组织目标，行政组织可
以充分调动组织内的多种资源，以更有效地实现目标任务。尤其是当执法事项
成为行政组织所确认的重点工作或中心工作后，组织就能够打破部门的壁垒，
协调不同的组织和法律资源，突破影响法律执行的障碍，利用各种管理化的技
术，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完成特定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组织会通过严
格的问责与考核以确保对具体执行者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使得“承包”的法律
目标得以更快更好地执行。

（二）执法管理化可以强化组织的正当性
制度学派强调规范化环境对组织结构及行为的影响，其中对正当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寻求就是组织应对环境的一个重要动力（周雪光，２００３）。正当
性不仅仅是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
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对于法治政府的建设而言，行政组织将自身的运
作纳入法律规则的轨道内就是其获得正当性的最有效方式。为了实现公共行政
的法治化，行政组织的权力构造、权力范围、权力运行方式和程序等内容都需
要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当行政组织能够依照法律的规范进行公共管理时，就
能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客观上能够增加其正当性。相反，若行政
组织违反法律规定行事，不仅会面临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风险，还可能会降
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此，组织内的法律构造有助于强化其正当性。在
具体的构造路径上，行政组织一方面要在内部建立与法律规则相一致的规章制
度，同时，在规则的执行过程中需确保符合法律的程序性和实质性的要件；另
一方面，组织的运行还需要满足社会公众（包括执法对象）的规范期望，以获
得其主观性的承认。因此，当法律的内容和理念被管理过程内化和重塑后，客
观上能够促进行政组织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三）执法管理化会消解法律的规范性
行政组织在理解和应用法律的过程中会因为具体情境的差异选择不同的应

对策略，包括遵从法律、回避法律、操控法律和反抗法律等。其中，部分策略
的应用将会对法律的规范性进行不同程度的消解，使法律成为实现特定目的的
手段，从而忽略了法律的内在价值。比如在２０１５年实施的拆违方案中，变相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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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建户增加的补偿就是例证。虽然专项整治小组可以通过给予违建户补偿以缓
解其对立情绪，实现协商式的执法，但这在客观上违反了对于违法建筑不予补
偿的法律规定，消解了法律的规范性。不仅如此，当在执法过程中过于注重执
法相对人的满意度时，执法者往往会采用各种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方式进行执法，
导致法律执行过程变成了双方合意达成“共识”的过程。这客观上会使执法者
丧失以强制力为基础的法律决断权，在管理者和执法对象的夹缝中处于相对弱
势地位，不利于法律规范的实现。另外，当执法者需要在短期内解决公共事务
中的难点问题时，必然会面临较大的管理压力。执法者为了实现执法目标，可
能会采用各种非正式的运作手段，导致执法不公，甚至寻租腐败，这也会使得
法律的公平性和公开性被消解。因此，如何在保障法律规范性的同时，推进法
律与管理的融合是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六、结语

执法管理化是组织场域与法律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新的行政管理或
行政法的体系转向都不同程度地强调法律与管理的融合，但二者如何相互融合
却未得到深入的讨论。不仅如此，相关的讨论背后缺乏对我国公共行政实践运
行机制的关注。事实上，由于政治体制和法治进程的差异，我国公共行政的理
论和实践与欧美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地，管理与法律相融合的方式
和效果也有所不同。我们在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同时，不仅注重行政管理的合
法性，同时也强调管理过程的效率和效果，比如正在推进的以执法力量下沉为
目标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本文通过对一起违法建筑拆违案件的分析，发现在
这一过程中法律运行逻辑被管理逻辑所分解和重构的执法管理化现象。作为一
种理念模式，执法管理化是对行政组织场域如何认知和理解法律的一种概念描
述，其中组织的决策者可以通过目标设定、组织重构、管理修辞等方式来实现
法律的管理化。

执法管理化的产生与整个科层组织的构成及运行特征有关，也与法律场域
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有关。行政执法者同时也是行政组织结构中的管理者或被
管理者，法律执行的效果就与执法者在特定的组织目标、绩效、资源和考核限
制下，在合法性与效率／目的之间如何选择相关。无论是常态执法还是运动式执
法，行政组织都偏向以项目发包的方式来完成特定的任务。在组织资源有限、
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时，执法者往往会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
式实现执法。

本文对执法管理化的过程分析表明，行政性法律与行政组织之间存在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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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关系，法律并不是外在于组织的一个变量，而是需要内化在组织中才能
发挥其功能。虽然与行政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组织运行提供了结构性框架，但其
实现需要经过组织的内化、分解和重构，而被组织内化后的法律可能会促进组
织运作的合法性，提高执法效率，但也有可能导致法律规范性的消解和执法权
决断力的减弱。

本文对组织如何转换法律的研究试图深化对执法过程复杂性的理解，但也
存在不少局限。第一，本研究尝试提出“执法管理化”以揭示中国行政执法过
程中法律被行政组织所吸纳的过程，虽然提出了该概念的定义、形式和内在机
理等方面，但对概念的打磨还是存在某些不足。第二，在经验事实层面，本文
主要是围绕一个案例进行分析，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和主要观点是否对当前中国
法律执行问题具有普遍解释力，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本研究也只是一个初
步的探索。第三，在理论逻辑层面，执法管理化是一种阶段性现象还是一种长
期存在的模式也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本研究也尚未展开对该问题的讨论，有待
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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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沈福俊（２０１６）． 法律应当如何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 东方法学，１：７４ － ８３．
Ｓｈｅｎ，Ｆ． Ｊ． （２０１６）．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１：７４ － ８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波（２０１１）． 执法过程的性质———法律在一个城市工商所的现实运作．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Ｗａｎｇ，Ｂ． （２０１１）．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清（２０１５）． 行政执法中的部门博弈：一项类型学分析． 政治学研究，２：６９ － ７８．
Ｗａｎｇ，Ｑ． （２０１５）．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ｗ．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６９ － 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锡锌（２００５）． 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 法学研究，３：３７ － ４９．
Ｗａｎｇ，Ｘ． Ｘ． （２００５）．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３：３７ － ４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锡锌（２００８）． 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境． 中国法学，５：６３ － ７６．
Ｗａｎｇ，Ｘ． Ｘ． （２００８）．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ａｗ．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ｇ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６３ － 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裕根（２０１９）． 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 中南财经大学． 博士学位
论文
Ｗａｎｇ，Ｙ． Ｇ． （２０１９）．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向淼、郁建兴（２０２１）． 法治行政：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法律路径———一项新的研究议程． 公共管理学报，
４：１ － ９，１６５．
Ｘｉａｎｇ，Ｍ．，＆ Ｙｕ，Ｊ． Ｘ． （２０２１）．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１ － ９，１６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建牛、施高键（２０２１）． 相机执行：一个基于情境理性的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公共行政评论，６：１０４ －１２３．
Ｘｕ，Ｊ． Ｎ．，＆ Ｓｈｉ，Ｇ． Ｊ．（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ｐｉｎｇ：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１０４ － １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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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国（２００９）． 行政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释义． 法学论坛，１：５９ － ６５．
Ｙｉｎ，Ｊ． Ｇ． （２００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Ｌａ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Ｌｅｇａｌ Ｆｏｒｕｍ，１：５９ － ６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原超、李妮（２０１７）． 地方领导小组的运作逻辑及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基于组织激励视角的分析． 公共管理学
报，１：２７ － ３７．
Ｙｕａｎ，Ｃ． ＆ Ｌｉ，Ｎ．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２７ － ３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郁建兴、向淼（２０１６）． 从分离到整合：公共行政与法律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变迁． 中国行政管理，８：６ － １２．
Ｙｕ，Ｊ． Ｘ．，＆ Ｘｉａｎｇ，Ｍ． （２０１６）．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８：６ －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于龙刚（２０１５）． 乡村社会警察执法“合作与冲突”二元格局及其解释———“互动－结构”的视角． 环球法律评论，
５：１８ － ３９．
Ｙｕ，Ｌ． Ｇ． （２０１５）．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Ｄｕ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５：１８ － 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涛（２０２１）． 管理合法性：城市基层政府的法律行动研究． 社会学研究，３：１３７ － １５６．
Ｚｈｕ，Ｔ． （２０２１）．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Ｌｅｇ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３７ －１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景文（２０１３）． 法社会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Ｚｈｕ，Ｊ． Ｗ． （２０１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１４）． 行政发包制． 社会，６：１ － ３８．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１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６：１ －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０３）． 组织社会学十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０３）． Ｔｅ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Ｒ． Ｋ．，Ｇｏｅｒｄｅｌ，Ｈ． Ｔ．，＆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Ｃｒｏｔｔｙ，Ｓ． （２０１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ａｗ，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１ （ｓｕｐｐｌ＿１）：１２５ － １４０．

Ｄｒａｇｏｓ，Ｄ． Ｃ．，＆ Ｌａｎｇｂｒｏｅｋ，Ｐ． Ｍ． （２０１８）．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 ＬｏｖｅＨ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 Ｏｎｇａｒｏ，
Ｅ． ＆ Ｖａｎ Ｔｈｉｅｌ，Ｓ． （Ｅｄｓ．），Ｔｈ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ｄｅｌｍａｎ，Ｌ． Ｂ． （２００７）．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Ｌｅｇ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ＯＢｒｉｅｎ，Ｊ．
（Ｅｄｓ．），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Ｐｔｅ． Ｌｔｄ．

Ｅｄｅｌｍａｎ，Ｌ． Ｂ．，Ｆｕｌｌｅｒ，Ｓ． Ｒ．，＆ ＭａｒａＤｒｉｔａ，Ｉ． （２００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０６（６）：１５８９ － １６４１．

Ｐｉｓｔｏｒ，Ｋ．，＆ Ｘｕ，Ｃ．（２００２）．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ａｗ：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３５：９３１．

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Ｄ． Ｈ．，Ｋｒａｖｃｈｕｋ，Ｒ． Ｓ．，＆ Ｃｌｅｒｋｉｎ，Ｒ． Ｍ． （２０２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９ｔｈ 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ｅｌｚｎｉｃｋ，Ｐ． （２０２０）． 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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